
 

- 1 -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各承装（修、试）电力设施企业： 

为进一步深化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改革，提高行政许可效率，

根据《承装（修、试）电力设施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发展改

革委令 2020年第 36号）以及国家能源局资质许可管理有关规定，

结合当前工作实际，现就做好承装（修、试）电力设施许可有关

工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全面推行电力业务资质许可告知承诺制 

（一）加强告知承诺制宣传培训。办理承装（修、试）电力

设施许可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，以企业和群众诚信守诺为重点，

形成标准公开、规则公平、预期明确、各负其责、信用监管的许

可模式。全程实现“一网通办”，受理后当日作出行政许可决定，

告知承诺制从制度层面为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提供更大便利。各

单位要认真学习《国家能源关于印发全面推行电力业务资质许可

告知承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国能发资质〔2021〕37 号），正

确理解“宽进严管”的政策要求，优先选择以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

许可，并依法承担承诺不实的风险。 



- 2 - 
 

（二）明确告知承诺制适用范围。办理承装（修、试）许可

所有事项适用告知承诺制，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

制方式办理。申请人有较严重的不良信用记录或者存在曾作出虚

假承诺等情形的，在信用修复前不适用告知承诺制，许可证类别

等级由二级提高到一级的许可事项变更，原则上采用一般程序办

理。 

二、严格申请材料网上核验 

（一）人员审查要求。计算机类、电子信息类、热工类、仪

器仪表类等其它非电专业不属于电力相关专业，技师、高级技师

可以对应中级、高级技术任职人员使用，具有电力技术和技能人

员双重任职资格的人员同时录入后，不能重复统计，并要确保人

员满足许可条件。退休人员不能申报。申请条件中所要求的各类

人员均不得同时在其它单位任职。申请人应积极配合许可证申请

材料网络审查工作，审查发现填报人员存在问题的，申请人应提

供社会保险缴纳记录、劳动合同、工资发放凭证等相关材料，其

中，社会保险缴纳情况可通过网络查验，缴纳时间应与劳动合同

签订时间一致。 

（二）业绩审查要求。业绩材料包括：中标通知书、工程合

同、竣工验收报告或相关文件、结算书、财务发票和银行凭证等。

工程合同应至少包含工程名称、工程内容（工程量清单）、工程

价款、开竣工时间和甲乙双方签字盖章等事项，合同通用条款可

不提供。竣工验收报告应至少包括项目名称、验收内容、验收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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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、验收意见、验收参与方签字盖章等内容，验收参与方一般包

括建设、施工、监理等单位。申请三级以上承装类许可证的，应

提供取得现有承装类许可证之后，最近 3 年内连续 12 月最高年

度变（配）电及线路设施安装活动业绩。设备采购费、青苗补偿

费、土建工程收入、光伏电站和风电场集电线路的工程业绩以及

以劳务分包名义承揽的电力安装工程业绩、转包和违法分包电力

工程业绩等不能认定为承装（修、试）电力设施活动的有效业绩。 

三、严格事中事后监管 

（一）明确核查方式和范围。以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承装

（修、试）电力设施许可事项的，在作出准予许可决定后 6 个月

内对申请人承诺的内容进行核查，申请人应持续保持许可条件。

核查方式分现场核查和非现场核查，原则上以非现场在线核查为

主，对失信企业和许可级别较高的企业加大现场核查力度。依据

国家能源局《事中事后核查指引》和《湖南能源监管办电力业务

资质许可事中事后核查工作制度（试行）》，根据企业申请许可事

项类别和信用状况按不同比例开展核查。 

（二）严肃问题处理。在核查中发现未持续保持许可条件或

承诺不实的，分别作出处理决定：对采用隐瞒或欺骗手段取得许

可的，依法撤销许可决定，并纳入信用不良记录；对不符合许可

条件的，责令限期整改，整改期限不超过 20 个工作日，逾期不

整改或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，依法撤销相关许可决定；违反《承

装（修、试）电力设施许可证管理办法》等许可管理规定的，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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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行政处罚并纳入信用记录。 

湖南能源监管办将不断优化行政许可服务，及时收集梳理企

业在业务办理过程中反映的难点和问题，为企业提供精准服务，

积极营造便民高效的电力业务资质许可环境。 

 

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南能源监管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5 月 22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